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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研析 

一、題目：低軌衛星發展相關法制研析 

二、議題所涉法規 

太空發展法 

三、背景說明（緣起） 

 據報導1，美國太空總署（ＮＡＳＡ）委託美國太空公司，近期

在美國佛州卡納維爾角空軍基地發射的新型火箭，儘管可回收的火箭

推進器成功完成回收，卻未能將搭載的通訊衛星送入正確的低地球軌

道，最終衛星進入的軌道高度太低，無法以其搭載的推進技術維持運

作，於是安排脫離軌道，發射任務未能畢竟其功。觀察最近各國太空

產業相關發展趨勢，其中有關建立自主發射低軌衛星等技術正如火如

荼發展中，透過結合政府或軍方等公私部門協力合作，有助促進國內

相關太空產業發展，儘速建構我國自主發射低軌衛星等技術能量。 

四、問題爭點 

    鑒於太空產業發展不僅涉及太空產業競爭優勢，更攸關國防安

全及國家總體經濟實力，我國目前依太空發展法及其相關授權辦法等

規定，尚未能有效促成各種新興發展之太空產業技術及結合公私部門

相關資源以厚植實力，如何落實並強化太空產業相關規範，自有由法

制面進一步加以檢視之必要，爰就此提出研析及建議意見。 

五、探討研析 

（一）為促進我國太空產業之健全發展，強化政府各部門之協力合作，

整合軍方資源以厚植實力，主管機關是否適時增修納入會同「國

防部」推動相關太空發展事項之規定，容有討論空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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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太空發展法（下稱本法）第14條規定略以：「為促進我國太空

產業之健全發展，主管機關應會同經濟部及其他有關機關，推動下列

事項：一、鼓勵民間投資太空事業。二、推動高附加價值之太空技術

產業應用及必要之獎勵措施。三、協助關聯產業發展與國際接軌。四、

培育太空產業發展人才。五、輔導育成太空新創事業。六、火箭發射

後掉落物之防護與處理。七、有關結合在地資源與人才，發展地方產

業鏈，營造在地產業生活圈，及其他促進太空產業發展之事項。」究

其立法理由2略以：「太空產業之健全發展，亟需政府扶植與民間投入

參與，相關具體事項包含民間投資、推動高附加價值之太空技術產業

應用及必要之獎勵措施、協助與國際接軌、人才培育、新創事業輔導

等，並完善產業及週邊環境發展所須基礎建設，結合在地資源及人才，

發展地方產業鏈，營造在地產業生活圈……定明主管機關應會同經濟

部及其他有關機關推動相關事項」。惟對於有效整合軍方資源，會同

「國防部」推動相關太空發展事項，以厚植技術實力等，現行本條條

文及立法理由中尚乏相關規範及說明。 

考量上開報導中有關ＮＡＳＡ委託美國太空公司，近期在美國佛

州卡納維爾角空軍基地發射新型火箭，結合政府及軍方資源發展低軌

衛星自主發射能力等需求之重要性，加上本條及立法理由中尚乏相關

規範及說明，有待藉由修正本條適時加以補充，據此，主管機關是否

評估修正本法第14條為：「為促進我國太空產業之健全發展，主管機

關應會同經濟部、國防部及其他有關機關，推動下列事項……」，以

進一步結合軍方等公部門資源，促進我國太空產業之健全發展。 

（二）因應低軌衛星快速發展可能衍生太空事故及太空垃圾等問題，

建議相關主管機關在現行規範基礎上，進一步強化國際交流合

作，適時提升法規監管密度，以促進全球太空產業之永續發展 

依本法第15條規定：「發射載具或太空載具之所有人或使用人，

因故意或過失發生太空事故致人死傷，或毀損他人財物時，應負損害

賠償責任（第1項）。太空活動涉及太空事故者，主管機關得令發射載

具或太空載具之所有人或使用人限期改善；屆期未改善者，得令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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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計畫或廢止其發射許可（第2項）。前項限期改善之期限、中止計畫

之事由、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，由主管機關定之（第3

項）。」復依本法第3條第5款規定：「太空事故：指發射載具之發射過

程中或太空載具運行過程中，所發生之故障、墜毀、碰撞或爆炸等事

故。」爰此，現行本法針對發射載具或太空載具造成人員死傷或財物

毀損等太空事故之規範，注重相關計畫之限期改善及後續損害賠償責

任等面向，對於有關太空或地球環境影響評估等產業發展之永續性事

項，尚未能完整進行規範。 

鑒於太空科技發展日新月異，其中低軌衛星的快速發展進一步促

成各國政府及民間企業在衛星技術、數據共享及應用開發等方面的交

流合作，在推動全球數位化進程之外，透過技術創新及國際合作，還

能促進全球經濟的可持續性發展，例如：開發多功能之微衛星，除使

衛星本身輕量化外，更可有效地控制衛星數量、降低發射成本及避免

衍生碰撞等太空事故之風險3。爰此，建議相關政府部門在現行規範基

礎上，進一步強化公私部門之各種國際間交流合作，除現行有關限期

改善及後續損害賠償規範外，適時評估針對太空環保議題，提升對應

之法規監管密度，以促進全球太空產業之永續發展。 

撰稿人：康世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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